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

基本管理职责

（试行）

一、教学运行管理

1.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根据学校提出的人才培养方

案制（修）订的意见及具体要求，对本院开办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制（修）订。制（修）订各专业培养方案必须听取

和吸收企业专家以及优秀毕业生的意见，且有企业专家签

字。人才培养方案文本格式规范，学时、学分、课程名称等

各类信息准确，报学校审批后组织

实施。

2.课程标准制（修）订。贯彻职业教育国家标准，根据

学校课程教学标准制（修）订的意见及具体要求，对本学院

开办专业的课程标准进行制（修）订。

3.教学计划执行及课程安排。根据全校总课表和开课选

课总要求，安排落实好任课教师。严格按学校调课、补课制

度办理调课手续，及时通知到位，原始记录存档，并报教学

科研处备案。年底负责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汇总后报教

学科研处审核。

4.各类考试工作。协助教科处落实各项考试的监考任

务，对本院监考工作进行检查和巡查，杜绝监考迟到、缺岗

及监考违纪。会同学工处做好对本院学生申请缓考的审批，



并报教学科研处备案。牵头核实教师监考违纪、学生考试违

纪，并提出处理意见。承担本院所开课程考试的试卷命题，

对试卷进行检查与审核。接受教学科研处和教学督导室进行

的考试制度执行情况检查。

5.学生成绩管理。认真做好本院所开课程成绩的记载、

评定、录入、审核、公布及分析统计以及各学期各类课程成

绩登记表的归档工作。批阅后的考试科目试卷、成绩记载表、

试卷分析、考勤记录本等材料按时送交教学科研处存档。对

学生成绩查询和教师提出的成绩纠错申请提出审核意见。按

照学校免修、免考的政策要求，审批相关申请手续，于第 16

周前报教学科研处备案，同时通知相关任课教师和学生。接

受学生重修申请，会同学生处提出意见，并报教学科研处批

准。

6.学生学籍管理。负责学生学业预警处理以及休学、复

学、退学、保留学籍的初审，会同学生处提出意见报教学科

研处审核批准。牵头对毕业生毕业资格进行初审，汇总上报

毕业生相关信息。

7.实践教学管理。负责制定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计划，

负责实训、实习、毕业设计报告等实践教学环节的组织实施，

保证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项目开出率符合有关规定。加强与

行业、企业联系，及时掌握顶岗实习基地落实情况，编制顶

岗实习计划和大纲，做好学生顶岗实习辅导和安全管理工

作，做好顶岗实习、毕业设计报告相关资料的归档保存工作。



8.教材选用及管理。按照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负责本院

教材选用，尽量选用规划教材、优秀教材和最新出版的教材。

汇总分析和调研反馈教材使用信息，对教材使用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向学校教材工作委员会汇报。

9.教务信息数据录入。负责教务管理系统中本院相关数

据的收集、录入、核对、更新工作，做到准确反映有关信息，

对信息的时效和质量负全面责任。对教务管理系统中各功能

模块进行准确操作，对系统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10.教学档案资料管理。根据教学档案管理文件相关要

求，及时收集、整理、留存和上交规定的教学档案。检查本

院教学档案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对学校教育教学年检中涉

及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全面负责。

二、教学基础建设

1.专业建设。根据学校专业建设总体规划，负责制定本

院专业建设规划，组织实施新专业申报的调研和论证。积极

探索校企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联合举办校企合作专

业。

2.课程建设。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制定本院课程建设规

划，向学校推荐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积极

参与校级课程思政系列活动、校企共建共讲课程等各类课程

建设项目。

3.教材建设。负责制定本院教材建设规划，组织本院编

写教材的初审、立项推荐工作。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在教科



处指导下严把教材编写审核关，对教材政治关和学术关负监

管责任。

4.实训条件建设。制定本院各专业实训实验室的建设规

划、建设方案和管理规章制度。负责本院实训实验课程体系

建设和实训实验教学管理。在学校统一协调下，负责专业实

训实验室的使用管理，落实好安全责任。

5.校企合作建设。根据学校“沟通服务企业,搭建合作

平台”的要求, 制订本院校企合作工作计划。协助学校引入

企业资源共建产业学院，做好校企合作的关系维护和内涵建

设工作。拟签的各类合作协议书，提前一周报送党政办公室，

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协助教学科研处做好产业学院的教学

和管理工作，负责本院教师赴企业实践的具体落实工作，加

强联系跟踪，做好考核管理，形成完整资料。

6.质量工程建设。整合院内外资源和力量，开展专业教

学资源库、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等教学资源建设工作，打造

品牌特色专业、优秀课堂（含“五类金课”，即线下金课、

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实践金课）

以及精品课程，组织申报国家级、市级、教指委、行业协会、

校级等各类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及奖项。

7.教学研究与改革。按学校规定组织开展业务学习或教

研活动，交流课堂教学、课程思政、实训实践、项目研究以

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的经验、案例和成果，探索“岗课赛证融

通”综合育人教学改革。组织校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的申报



与初审，对拟申报市级（及以上）教改项目提出具体推荐意

见，检查、督促本院承担教学研究项目的具体实施。

三、教育质量提升

1.教学常规检查。建立本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以及自

检、自评教学质量的工作机制。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加强教

师教学过程各环节的管理，对各教学环节质量进行经常性检

查。做好新开课、开新课试讲，授课、命题、阅卷等日常教

学工作的专项检查。实施开学初、期中、期末教学工作集中

检查。每项检查必须详细记载，并向教学科研处上报检查结

果。

2.组织技能竞赛。按照“以教育赛、以赛促教”的要求，

组织教师参加校级、市级、国家级教学技能竞赛，推动示范

性教学，促进“能说会做”的“双师型”教师成长。按照

“以赛促学、以赛促研”的要求，组织学生参加校级、市级、

国家级学生技能大赛，以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3.教学督导评价。根据学校要求，做好教案、出勤、课

堂授课规范、作业批改等日常教学检查督导。提出选聘兼职

督导员和教学信息员名单报学校教学督导室。落实二级学院

领导和专业负责人、专兼职教师听课制度，互相监督，互相

学习。会同学校督导专家对本院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整改。按学期进行教师评议、

教师评学、学生评教，纳入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处理和上报



各种教学事故，会同学校职能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

育。

4.教学质量报告。及时了解本学院教学信息，并与各教

学单位沟通、交流，组织教学质量专题研讨、观摩、交流工

作。组织实施对本院教学工作进行总体评价，并提交有支撑

材料的学院年度教学质量报告。

5.师资队伍管理。配合人事处做好专业教师的招聘和外

聘，负责落实新入职教师的传、帮、带，做好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双师”教师的培养、推荐及考核。学院新老教

师结对帮扶名单、骨干教师培养方案、教师企业实践计划，

每年调整和上报一次，并接受学校的专题检查。

6.科研工作组织。将本院的科学研究、教改研究、科技

创新、学术交流纳入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对每个教师确定具

体项目和成果类型，按科研实绩核算并计入年度工作量。加

强专业教师课题申报、科研立项等的指导、管理与督促。加

强与行业企业和各研究机构的沟通联系，合作申报产教合作

项目。汇总上报本院科研工作档案，协助教学科研处做好科

研年度统计工作。

四、学校专项工作

1.年度数据填报。负责本学院学年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

台、社科统计与科技统计、实验室安全年报等数据填报工作，

负责本院分类评价数据填报、文字支撑材料整理工作，并认



真审核把关，确保数据完整规范。按学校要求负责提交教育

质量年报、年检自查报告相关数据和材料。

2.课程思政建设。按学校要求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目标

设计、课程标准、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等各方面，

贯穿于课堂授课、教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等各环节。

积极向学校推荐课程思政样板课，争创课程思政示范学院。

3.院风学风整顿。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提炼和

确定院训。充分利用本院的师资力量、朋辈联系、学习资源

和知识底蕴，营造具有专业特色的优良院风。加强与学工系

统和辅导员的联系与协同，发挥班级学业导师的作用，加强

学生行为管理，对本院学风班风和课堂秩序进行抽查评比、

奖优罚劣。

4.招生就业工作。在学校统一安排下承担相关招生宣传和

就业促进工作。高度重视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协助继续教

育管理部门，积极承担招生、教学、管理等有关任务。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月 4 日印发


